
 

 

 

股東周年大會通告 

 

茲公告上海復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定

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在中國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蔡倫路

308號舉行股東周年大會，處理以下事項： 

 

作爲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董事會報告。 

 

2. 審議及批准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監事會報告。 

 

3． 審議及批准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經審計的帳目及核數師報告。 

 

4. 審議及批准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利潤分配方案、截至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末期股息派發方案（如有）、授權公司董事會向本公司股東派發該

末期股息（如有）。 

 

5. 審議及批准聘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和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分別

作為二零零八年度本集團之國際及國內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厘定其酬金。 

 

6. 審議及批准公司董事及監事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酬金方案，及授權董

事會實行該酬金方案。 

7．審議及批准下列董事及監事的委任： 

   本屆董事會及監事會的任期于應屆股東周年大會結束時終止，審議及批准以下列各董事

及監事膺選連任；審議及批准新委任以下三名獲董事會提名的人士為非執行董事及監事：

委任朱克勤先生為非執行董事，郭奕誠先生及許青先生為監事（他們的履歷載於本通告附



件），以填補于應屆股東周年大會結束時並無候選連任的非執行董事及監事。 

     執行董事 

        王海波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蘇勇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趙大君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非執行董事 

        蔣國興     並無候選連任 

        方靖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周杰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郭俊煜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郝洪權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朱克勤     擬新委任 

     獨立非執行董事 

       潘飛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程霖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翁德章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監事 

       楊曉華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朱祖順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張嫚娟     于任期屆滿時擬候選連任 

        魏東芝     並無候選連任 

        季諾       並無候選連任 

        郭奕诚     擬新委任 

        許青       擬新委任 

 

在委任或連任通過的情況下，每名董事及監事的任期將會是三年，由應屆股東周

年大會結束時起，直至二零一一年六月前後舉行的股東周年大會結束時止。                          

 

作爲特別動議案： 

 

8．考慮及酌情通過下列決議案爲特別決議案： 

動議： 

(1) 在依照下列條件的前提下，給予本公司董事會無條件及一般性授權以發行、配發及處理

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不論是內資股及/或H股），及就該等股份訂立或授予發售建

議，協定或購買權： 

(a) 除本公司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內訂立或授予發售建議、協定或購買權而該發售建

議、協定或購買權可能需要在有關期間結束後進行或行使外，該授權不得超越有關

期間； 

(b) 除了另行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畫而發行之股份外，由本公司董事會批准配發或有

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不論是否根據購買權或其他原因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不



得超過： 

(i) 於通過本決議案的日期已發行的本公司內資股總面值之20%；及/或 

(ii) 於通過本決議案的日期已發行的本公司H股總面值之20%，兩者情況均以此決議

案日期爲准；及 

(c) 董事會僅在符合（不時修訂之）中國公司法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

上市規則及在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及／或其他有關之中國政府機關批准

的情況下，方會行使上述授權； 

就本決議案而言： 

「內資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由中國投資者以人民幣持有之國內投資

股份；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以港元持有及買賣之境外上市外資股；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列三者最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a)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本公司下屆股東周年大會結束時；或 

(b)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12個月屆滿之日；或 

(c) 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本公司特別決議案撤銷或更改本決議案所授予之授權之日。 

 

(2) 董事會決定根據本決議案第(1)分段決議發行股份的前提下，授權董事會： 

(a) 批准、簽訂、作出促使簽訂及作出所有其認爲是與發行該等新股有關的所有檔、契

約和事宜（包括但不限於發行之時間及地點，向有關機關提出所有必須之申請，訂

立包銷協定（或任何其他協定）； 

(b) 議定所得款項之用途及於中國、香港及其它有關機關作出必須之存檔及註冊； 

(c) 對本公司章程作出其認爲合適的修改，以便增加本公司之註冊資本及反映出本公司

於本決議案第(1)分段所擬配發及發行本公司股份時之新股本結構。 

 

作爲普通決議案： 

 

9. 審議及批准任何持有本公司在該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5%或以上的股東在會上提出的

書面提案（如有）。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席 



 

於本通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行董事） 

蘇勇先生（執行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行董事） 

蔣國興先生（非執行董事） 

方靖女士（非執行董事） 

周杰先生（非執行董事） 

郭俊煜先生（非執行董事） 

郝洪權先生（非執行董事） 

潘飛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程霖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翁德章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中國‧上海 

 

二零零八年三月二十五日 

 

 

附注： 

 

(A) 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至二零零八年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兩天）

暫停辦理H股股權過戶登記手續。凡持有本公司的H股，並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二）結束辦公

時名列於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所存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持有人，在完成登記程式後，將有權

參加股東周年大會。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爲：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樓1712-1716室 

 

(B) 擬出席股東周年大會之H股持有人必須填妥及將出席股東周年大會之書面回復最遲於股東大會舉行日

期前20天前，即二零零八年五月二日（星期五）前交回本公司秘書處。 

本公司秘書處詳情如下： 

中國 

上海 浦東新區 

張江高科技園區蔡倫路308號 

郵遞區號：201210 

電話：86-021-58553628 

傳真：86-021-58553893 

 

(C) 凡有權出席股東周年大會，並有表決權的H股股東均可書面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不論該人士是否爲股

東）作爲其代表，代表出席股東周年大會及投票，委任超過一名代表的股東，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行使

表決權，欲委任一名或多名代表的股東應先閱讀本公司二零零七年報。 



 

(D) 股東須以書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任者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代理人簽署，如委任書由委

任者的代理人簽署，則授權該代理人簽署的授權書或提他授權檔必須經過公證。 

 

(E) H股股票持有人，必須將代理人委任表格及倘代理人委任表格由根據授權書或其他授權的人士代表委任

人簽署，則經公證人證明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檔于股東周年大會特定舉行時間前24小時送達本公司香港H

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已於以上附注(A)列明，以確保上述檔有效。 

 

(F) 每名內資股股東均可以書面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不論該人士是否爲股東）作爲其代表，代表出席股

東周年大會及投票。附注(C)及(D)亦適合於內資股股東，除了其授權表格或其他授權檔必須於舉行股東周

年大會特定舉行時間前24小時交回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其地址已於以上附注(B)列明，以確保上述檔有效。 

 

(G) 如委派授權代表股東出席股東周年大會，該授權人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檔及授權人或法律代表已簽署的

授權書或檔及授權檔簽發日期。如法人股股東委派公司代表出席股東周年大會，該代表必須出示其人身份

證明檔及經公證人證明的董事會或其他權利機構通過的決議案或法人股股東發出的而經公證人證明的牌照

副本。 

 

(H) 預計股東周年大會需時半天。參加股東周年大會的股東的交通及食宿費用自理。 

 

 

附件 

 

擬委任爲非執行董事的候選人履歷： 

 

朱克勤，56 歲，研究員，高級工程師，現任復旦大學校長助理、校務委員會委員，復旦資

產經營有限公司總經理，復旦企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理。曾任復旦大學總務處處長，復旦後

勤發展服務有限公司總經理，復旦光源照明公司經理等職。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上海

科技進步二等獎、上海市教委“白玉蘭＂獎等。 

 

擬委任爲监事的候選人履歷： 

 

郭奕誠，62 歲，畢業於中央黨校 經濟管理學院，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職稱。曾任上海

機電黨校教研究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經濟處副處長，上海市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理，通用技術集團醫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理。曾於二零零五年六月至二零零六年六

月獲委任爲本公司監事。 

 

許青，44 歲，畢業于第二軍醫大學，獲博士學位。曾為美國佛羅里達州南佛州大學

H.Lee.Moffitt 腫瘤中心博士後、訪問學者。曾任第二軍醫大學長征醫院腫瘤內科副主任、

副主任醫師、副教授；現任同濟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副主任、同濟大學醫學院腫瘤研究所副

所長、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腫瘤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副教授。他長期從事腫瘤的

基礎與臨床研究工作，在國內外醫學專業雜誌發表文章 20 餘篇。 


